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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2025年第三

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于 2025年 10月 22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5 年 10 月 20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独立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独立董

事 3人，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3人。全体独立董事推举张善英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独立董事认

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深圳市嘉合劲威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合劲威”）100%股权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宫殿海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增强公司竞争力，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方案，有利于增强公司竞争力，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改善公司财务状

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 审议通过《关于<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嘉合劲威 100%股权

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宫殿海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增强公司

竞争力，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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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的

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

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筹划

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不得参与任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号——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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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

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

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书》。待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完成之后，公司将与交易对方

签署交易协议的补充协议或后续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 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就本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事宜，拟与宫殿海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待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完成之后，公司

将与宫殿海签署正式的股份认购协议或补充协议，对相关事项予以最终确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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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

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

效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已采取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六、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宫殿海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宫殿海因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

获公司新发行股份免于发出要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七、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

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八、 审议通过《关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窦林平 张善英 于桂红

2025 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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